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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江西财经大学新闻发言人
管理办法》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江西财经大学新闻发言人管理办法》已经2013年第7次校长办公会审定，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江西财经大学委员会
                          2013年6月9日

江西财经大学新闻发言人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我校与社会的联系与沟通，有效推行校务信息公开，方便社会各界对我校教育工作的监督，确保学校新闻发布的主动、及时、准确、权威，保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新闻质量，推进我校科学快速发展，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校设立新闻发言人，具体负责学校新闻发布工作的规划策划和组织实施。

学校设立新闻发言人办公室，设在党委宣传部。
第三条　新闻发言人的职责是：
（一）及时、准确、全面地向校内外介绍学校重大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介绍和说明学校做出的重要战略规划、重大决策、重点工作、重要事项以及工作进展等情况；

（二）及时就学校涉及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热点难点问题发布信息，表明立场和观点，介绍所采取的措施和工作进展等情况；

（三）及时澄清涉及学校工作的各种误解和疑虑，批驳谣言，消除不实或歪曲报道的影响；

（四）适时发布涉及学校的突发事件信息，包括事件原因、基本情况、动态进展、采取的应对措施等；

（五）发布其他需要向社会公布的信息。
对于涉及党和国家秘密的信息，和其他根据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不能发布的信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第四条　新闻发言人采取以下形式发布学校新闻：
（一）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通气会；
（二）召开新闻单位恳谈会；
（三）举行记者招待会；
（四）约见个别记者；
（五）在新闻媒体上发表谈话。

第五条　新闻发布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涉及学校工作及重要内容的新闻发布，根据校党委相关会议决定，由党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实施；

（二）学校例行新闻发布活动，由学校新闻发言人编制计划和内容，报分管校领导同意后组织实施；

（三）对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新闻媒体报道的敏感话题，需要学校新闻发言人进行回应的，由党委宣传部提出方案，报校党委主要领导同意后组织实施；

（四）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

（五）校属各单位的新闻发布，应事先报送党委宣传部审核同意，以学校新闻发布会名义发布，或由各单位自行组织实施；涉及重大敏感问题的，应由党委宣传部提出审核意见，报校党委主要领导批准后组织实施。
第六条 新闻发言人每月第一周集中发布学校新闻。

学校突发性事件的信息，根据本办法第四条报校党委或分管校领导批准同意后，由新闻发言人即时发布。

新闻发布会地点设在学校相关会议室，根据发布内容及时调整。

第七条 校属各单位应当支持学校新闻发布工作的开展。对于涉及相关单位的新闻发布，该单位应派员参与，通报相关信息。

第八条 学校为新闻发言人工作开展提供经费保障。新闻发言人工作经费列入每年度宣传经费预算。
第九条　党委宣传部对全校新闻发布工作统一管理。
未经校党委批准或党委宣传部审核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学校新闻发言人名义擅自发布信息。

第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抄送：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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